关于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镇岑碑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调整划定方案公示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要求，结合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镇饮用水水源实际情况，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委托编制了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镇岑碑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调整原因
洞头镇岑碑屯水源地位于洞头镇洞头村岑碑屯西北面，因取水口向上游迁改，供水发生变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开展洞头镇岑碑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工作。

二、调整结果
洞头镇岑碑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详见附件。

三、公示期限
公示期为2021年10月18日—2021年10月29日。公示期间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它便利的方式向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或编制单位反馈本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划分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四、联系方式
主管部门：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

地址：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铁西路8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772-5129328

邮箱：rsxstg@163.com

编制单位：广西森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五象新区博艺路8号江悦蓝湾江悦大厦505

联系人：罗工

联系电话：15678371323

邮箱：1276785447@qq.com

附件

洞头镇岑碑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情况表
	水源地编码
	水源地

名称
	水源地类型
	水源地使用状态
	保护区类型
	调整前
	调整后

	
	
	
	
	
	水域
	面积（km2）
	陆域
	面积（km2）
	水域
	面积（km2）
	陆域
	面积（km2）

	HA0606450225104S0002
	洞头镇岑碑屯水源地
	河流型（山溪）
	现用
	一级保护区
	长度为两取水口上游源头分别至两取水口下游100m的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0.0006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各纵深50m的陆域。
	0.0652
	长度为两取水口至源头的全部水域，宽度为溪流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0.0005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50m的陆域范围。
	0.0425

	
	
	
	
	二级保护区
	长度为一级保护区下游边界向下延伸200m的水域，宽度为10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0.0004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各纵深不小于500m的集雨范围。一级保护区陆域除外。
	1.1394
	/
	/
	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向两侧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线所形成的汇水区域（除去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
	0.3213

	备注
	
	调整后饮用水源保护区相较于原保护区范围，归岜冷沟取水口上移至上游40m，岜虽沟取水口上移至上游25m，一级保护区面积由0.0658km2调整为0.0430km2，减少0.0228km2；二级保护区面积由1.1398km2调整为0.3213 km2，减少0.8185km2。保护区总面积由1.2056km2调整为0.3643km2，减少0.8413km2，减幅69.8%。


